CNCA-09-B14 果汁中脱氢乙酸检测能力验证

果汁中脱氢乙酸检测作业指导书
各参加实验室：


欢迎参加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（CNCA）实验室能力验证计划项目“果汁中脱氢乙酸的测定”，每个参加实验室指定一个唯一的代码，该代码随样品一同邮寄到贵实验室。今后，在本次能力验证计划所涉及的各类文件和记录中，将以该代码代表贵实验室，以便不违反本中心的保密承诺。


本次能力验证计划共2份样品，已经通过特快专递发送到贵实验室，随样品发送的文件有《能力验证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》、《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》、《能力验证原始信息单》和《作业指导书》。也可到http://www.qtc.org.cn下载电子版文件。


样品到达当日，参加实验室应仔细检查样品的包装情况，并填写《能力验证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》，传真并寄回联系人。如果出现样品包装破损、编号污损或模糊、样品泄漏或污染等影响测试的异常情况，请尽快与我中心联系，并将样品寄回联系人。

请参加实验室在开始测试前认真阅读以下内容：
1、 样品

本计划向每个参加实验室发送2个果汁样品，各约100mL，棕色塑料瓶封装。每个样品均有惟一性编号，编号粘贴在瓶外。样品应在0℃～4℃冷藏储存，严禁将样品置于高温、暴晒或导致样品损坏的环境。收到样品后请尽快进行测试。

样品仅可用于本计划的相关测试工作，不得挪作他用，更不得食用，如果参加实验室将样品用于本计划以外的其他目的，则本中心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。

2、 测试方法

本计划不限定测试方法，最好选择贵实验室常用的测试方法，并在《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》中注明。
本次能力验证推荐测试方法：GB/T 5009.121—2003和GB/T 23377—2009。如贵实验室采用其他标准方法、非标准方法或实验室方法，请在《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》中详细注明。

三、结果报告
测试结束后，请将测试结果填写在《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》中，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，并填写《能力验证原始信息单》。无论回收率是否显著影响测试结果，参加实验室均应以回收率校正测试结果。
测试完成后，请于2009年8月31日前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将《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》传真至联系人，并将《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》、《能力验证原始信息单》、相关谱图和其他材料一同邮寄至联系人。

联系人：李惠颖

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/国家啤酒及饮料制品监督检验中心
地址：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173号 邮编：266061

传真：0532-88918100

电话：0532-88918101、13645427112

E-mail：jtjt364@126.com
